	一、工作范围
工作范围：分为全域监测范围和城区监测范围两类。
全域监测范围指阎良区整个行政区域，其界线与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中的调查界线一致。
城区监测范围指自然资源部确认的“城区范围”和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确定的城市(201,不含县级市和县)范围的并集。依据《国 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进行“城区”相关统计分析工作时，仍按照“城区范围”执行。
二、工作内容
一是对于有独立用地的监测要素：
监测时实地与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地类二级类一致的，在变更调查成果底图上进行细化采集，矢量化相关位置和范围，并标注相关属性；
监测时实地与2024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地类二级类不一致的， 在单独图层上进行采集，矢量化相关位置和范围，并标注相关属性，同时，按照国土变更调查外业举证相关要求进行举证。
可采用实地外业举证、影像举证或提交附件佐证材料的举证方式；实地照片、影像、佐证材料要准确反映监测要素的名称、范围、用途等信息。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登记、供地、地籍、地形、规划设计图纸和数据等权威资料。
二是对于没有独立用地的监测要素，以单独图层表示其矢量位置，并标注相关属性。
三是对于相关部门权威资料可以表明相关属性的，可以在无明显逻辑矛盾的情况下直接使用；对于无权威资料或相关资料不能表明相关属性的，要结合外业实地调查确定相关属性。
四是对于监测时原有监测要素改变为其他要素，或者监测要素的范围缩小且连片面积达到采集指标的，对其范围或位置进行标注，以单独图层表示。
五是水域网络、交通网络只更新河湖(含大型水库)岸线、河渠结构线，铁路(含高速铁路)、公路(含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乡村道路、匝道中心线，高速公路出入口。
六是结合管理资料和实地调查对室外滑雪场范围及相关属性进行更新与补充。
三、要求
(一)数学基础
(1)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2)采用1985国家高程基准。
(3)数据成果投影分带要求与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一致。
(4)矢量数据采用地理坐标，经纬度值采用“度”为单位，用双精度浮点数表示，保留9位有效小数位。
(二)计量单位与属性精度
长度、宽度、高程、面积等均采用米制单位。若无特殊说明，长度、宽度、高程单位均采用米(m); 面积计算单位采用平方米(m²)。
获取的定量属性值保留的有效小数位、值域范围应符合《2025年城市国土空间监测技术方案》中各具体属性项的要求，并与地物实际属性相符。面积计算一般采用椭球面积。
(三)数据现势性：应达到2025年。
(四)数据接边包括图形接边和属性接边。省内相邻行政区域之间，属性项包含 “NAME”字段的所有实体要素数据均需接边。跨越省际的新增水域网络、交通网络要素，若属性相同，应进行数据接边。图形相接的同一实体，应进行属性接边，确保属性信息的一致性、合理性。
四、服务要求
（一）人员配置
1、项目负责人具有中级技术职称。
2、技术负责人具有中级工程师职称。
3、项目人员配置不低于5人。
（二）仪器设备
针对本项目拟投入的设备、仪器完整、齐全，配备合理，完全满足项目需求。
（三）服务标准
提交的所有成果，符合国家、省、市相关技术规程。
五、成果交付要求
(1)基础成果
按照统一要求，通过整合、采集、细化与更新形成的空间数据成果。
(2)统计成果
基于基础成果进行汇总统计形成的数据成果。
(3)分析成果
根据业务管理需要，结合其他有关数据，通过计算和分析形成的数据成果和报告。
六、质量验收标准或规范
最终成果数据通过省级质检站验收及最后通过国家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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